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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 州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
黔府办函 〔2017〕132号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简化流程

限时办结煤矿建设手续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贵安新区管委会,各县 (市、区、特

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为进一步简化煤矿企业证照手续办理流程,加快推动全省煤

炭工业转型升级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合并优化办事流程

(一)国土资源部门将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、土地复垦

方案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 “三案合并”为矿产资源绿色开发

利用方案,减少2个办理事项。

(二)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将煤矿初步设计、节能评估审查合

并,减少1个办理事项。

(三)煤矿安全监察部门将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

结果的核查与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条件现场审查合并,减少

1个办理事项。

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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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为同一设计单



位编制、同一批专家审查的,煤炭行业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

部门按照 “同时报审、并行审查、分别审批”原则办理。

二、压缩审批办理时限

(五)国土资源部门涉及的煤矿拟预留矿区范围办理时限为

15个工作日,储量报告评审备案办理时限为24个工作日,地质

资料汇交办理时限为7个工作日,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办理时限为

6个工作日,调整 (划定)矿区范围办理时限为15个工作日,

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办理时限为20个工作日,

矿业权价款计算批复办理时限为23个工作日,采矿权变更登记

办理时限为15个工作日。

(六)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涉及的初步设计审批办理时限为15

个工作日,联合试运转审批办理时限为10个工作日。

(七)环保部门涉及的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办

理时限为15个工作日。

(八)水利部门涉及的煤矿建设项目取水许可审批办理时限

为10个工作日,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。

(九)林业部门涉及的煤矿权限内占用或者征用林地审核、

权限内临时占用林地审批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。

(十)煤矿安全监察部门涉及的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

审查办理时限为15个工作日,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条件现

场审查办理时限为15个工作日。

三、分类精简办事手续

(十一)兼并重组保留煤矿未扩界或扩界面积较少、新增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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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量不超过40%,且现有资源量满足30万吨/年及以上规模要

求的,在办理扩界手续时,可依据拟预留矿区范围,同步启动煤

矿初步设计、安全设施设计的编制审查,但煤矿申请联合试运转

前需取得扩界后新的采矿许可证。

(十二)对兼并重组保留煤矿矿区范围不变或只调整开采标

高的,不再办理拟预留矿区范围。对与油气探矿权重叠、与公告

关闭煤矿重叠尚未注销采矿许可证的,依申请可办理拟预留矿区

范围,国土资源部门在发文中须告知处理意见。

(十三)对兼并重组保留煤矿,在其现有矿权范围内实施机

械化改造的,依企业申请,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可直接批复其初步

设计。对煤矿通过机械化改造提升的能力,根据省能源局公告的

新的产能,煤矿安全监察部门5个工作日内变更换发安全生产许

可证,国土资源部门及时变更换发采矿许可证。

(十四)对已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且不涉及环境敏感区

的兼并重组保留煤矿,井口位置不变且增加规模不超过两个井型

等级的,只需提交环境影响报告表。

(十五)对已取得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

兼并重组保留煤矿,取退水口位置不变且规模增加不超过两个井

型等级的,或新增占地小于1公顷且土石方挖填量小于1万立方

米的,只需提交相应变更表 (报告)报原审批机关备案。

四、强化责任严格监管

(十六)全省所有煤矿必须于2017年12月底前完成兼并重

组采矿权转让手续。凡未参与兼并重组或兼并重组未明确处置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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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的煤矿,须于2017年12月底前明确处置意见,届时仍未明确

处置意见的由煤矿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按计划实施淘汰关闭。

2017年底前全部淘汰退出9万吨/年煤矿,2019年底前全部淘汰

退出15万吨/年和21万吨/年煤矿。到2020年,全省煤矿全部

为30万吨/年及以上。

(十七)由省级涉煤审批部门审批的事项不得委托下放。省

涉煤审批部门要按照 “一矿一策”原则,制定细化本通知的实施

方案,2017年7月底前,明确推进各矿建设审批的具体时限和

有关工作,并向社会公布,接受社会监督。相关市 (州)人民政

府及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逐矿指导企业制定改造升级时间表、路

线图,建立台账,挂牌督办,督促煤矿加快手续办理和开工建

设,及时协调解决煤矿在手续办理和生产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

题。

(十八)煤矿主体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切实

加强煤矿建设安全管理,严格按照设计内容集中精力进行矿井建

设,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,确保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

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,确保矿井按期竣工投产。各级各有关部门

要按照 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,管业务必须管安全,管生产经营必

须管安全”的要求,认真履行部门安全监管职责,严厉打击各类

非法违法行为,保障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生产。

(十九)煤矿主体企业要安排专人办理建设审批手续,按要

求修改完善或补齐报件,限期申报、不得拖延。每办理完毕上一

环节手续后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下一环节手续办理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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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迟滞不办的煤矿企业,属地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进行约谈并限

期整改,并将逾期未完成整改的煤矿企业纳入重点监管对象。对

加快办理的煤矿企业,在智能机械化改造和资源综合利用奖补资

金方面,予以优先安排。

(二十)报告编制单位要切实改进服务。对超过3次不能获

得评审通过的编制单位,由资质管理部门限期整改,整改期间不

得受理贵州省境内的建设项目咨询业务。

(二十一)报告评审单位要切实加快进度。实行限期出具评

审意见制度,评审单位要对审批部门委托开展的中介服务事项开

设快捷通道,严格限定完成时限。

(二十二)勘察、设计、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按照规程、

规范和合同要求,精心组建队伍,科学组织、精细管理,安全高

效完成各项工作。对存在未按批复工期建设、工程质量低下、安

全管理措施不到位等不良行为的企业,要严格执行煤炭行业失信

记录公告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。

(二十三)煤矿建设审批事项合并、审批时限缩短后,安全

生产要求丝毫不能降低、不能放宽。必须严格初步设计审查、安

全设施设计审查、联合试运转审批和安全生产条件现场审查把

关,因审查审批把关不严留下重大安全隐患导致事故发生的,要

严肃追究有关部门责任。

(二十四)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信息技术,强化线上线下

一体化监管。开通能源建设运行管理云平台,按照 “一矿一码、

全省通用”要求,对改造升级的煤矿实施从批复兼并重组方案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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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投产的全过程监管。将推进不力、进展缓慢、影响计划实施

的煤矿企业纳入重点监管对象,并通过 “贵州能源云”和 “安全

云”曝光。

(二十五)要加强督查督办,对消极应对、未按本通知规定

时限及流程办理的单位或个人,严肃问责、绝不姑息,重大问题

及时向省人民政府报告。各有关单位要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,及

时公布投诉监察联系方式。

2017年7月24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 抄送:省纪委,省委办公厅、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统战
部、省委政法委,省军区,省武警总队。
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省委。

(共印740份,其中电子公文700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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